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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施政報告 

臺北市政府法務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於 101 年 9 月 18 日由本府

法規委員會與訴願審議委員會合併成立，為市長及本府各級機關之主

要法律幕僚機關，不僅提供各機關法令、契約及訴訟上之法律諮詢意

見，並負責市法規的統一解釋，同時肩負自治法規審議之品質與流程

之控管及擔任國家賠償案件審議、訴願案件審議及採購申訴審議業務

幕僚工作；另本局尚負責本市消費者保護業務。茲簡述本局 106 年 9

月至 107 年 3 月重要施政成果如下： 

一、法制業務 

（一）法規整理 

1、配合時代、環境之變遷及市政發展需要，訂定作業期程，積

極協助各機關清查權管市法規及行政規則，檢討整理不合時

宜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，全面進行法規總體檢，以落實依法

行政。 

2、建立網路法規資料庫，「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」以簡明之階層

化檢索方式，提供市法規、行政規則、有關解釋函令、SOP

及草案預告專區等重要資料，並隨時掌握法規異動發展，以

利各界上網查詢。 

3、於法律事務系統建置「滾動式修正定期檢視專區」，促請本府

各機關定期檢視，修正其主管之市法規(至少 2 年 1 次)、行

政規則及 SOP(至少 1 年 1 次)。 

4、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： 

（1）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，法規委員會開會 12 次，審議通

過之法規，計制（訂）定 6 項，修正 26 項，廢止 2 項，合

計 34 項。 

（2）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統計如下表: 

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 
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開會次數 12 

http://mohwlaw.mohw.gov.tw/Chi/Default.asp?class=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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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

理 

情 

形 

制（訂）定 6 

修正 26 

廢止 2 

合計 34 

法 

規 

名 

稱 

制(訂)定 

1 訂定「臺北市違規廣告物清除拆除或刷除收費標準」 

2 訂定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」 

3 制定「臺北市建築物防火巷弄防火間隔管理自治條例」 

4 訂定「臺北市地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」 

5 制定「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」 

6 
訂定「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大眾傳播非營利組織使用

辦法」 

修正 

1 修正「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」 

2 修正「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」 

 3 修正「臺北市汽車運輸業停車場設置辦法」 

 4 修正「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」 

 5 修正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」第十九條 

 6 修正「臺北市私有歷史建築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規則」 

 7 修正「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使用費收費標準」 

 8 修正「臺北市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」 

 9 
修正「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連通建築物收費

辦法」 

 10 
修正「臺北市社區大學課程與學程開設及審查辦法」第一

條、第五條及第十三條條文 

 11 修正「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」 

 12 修正「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申領牌照作業準則」 

 13 
修正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」第九十五條之

三 

 14 修正「臺北市建築工程夜間及例假日施工管理辦法」 

 15 
修正「臺北市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設置管理辦法」第五條

條文 

 16 修正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 

 17 
修正「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第十五條及第十六

條 

 18 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提供聽語功能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手語

翻譯服務辦法」 

 19 修正「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」第一條及第五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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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修正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 

 21 
修正「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或停止使用核發補助費自

治條例」第九條 

 22 
修正「臺北市社區參與實施辦法」為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

區附條件允許使用社區參與實施辦法」 

 23 
修正「臺北市住宅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」第三條

條文 

 24 
修正「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辦法」為「臺北市立國民

中小學合併或停辦辦法」 

 25 
修正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

置辦法」第二條條文 

 26 
修正「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」為「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

治條例」 

 廢止 
 

 1 廢止「臺北市演藝團體輔導規則」 

 2 廢止「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」 

（二）法令研究 

1、加強專業知識及法令適用疑義研議，提供本府各機關法令適

用諮詢意見，協助本府各機關落實依法行政，增進為民服務。 

2、配合國家法制動態發展及政府再造推動方案，適時建議中央

研修法令，辦理法制再造業務。 

3、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： 

（1）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，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之法令疑義

諮詢意見（包括法令疑義解釋及契約審核等）902 件；處

理其他一般法令案件(包括本巿巿法規公（發）布、中央法

令轉頒、本巿巿法規審議案)52 件；參與各項法令適用研商

會議（包括法規委員會議、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議及

出席各機關會議等）2,927 次。 

（2）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如下表： 

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業 務 名 稱 小計 總計 

法令問題研究 
法令疑義解釋 636 

902 
契約疑義協處 2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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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法令適用

研商會議 

本府法規委員會議 12 

2,927 國家賠償委員會議 7 

出席各機關會議 2,908 

（三）法制教育宣導及研習交流 

1、為掌握最新行政法實務見解脈動，由法制同仁製作最高行政 

法院裁判要旨，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彙整研析最高行政法

院 106 年 4 月至 106 年 12 月份裁判要旨，並將研析成果置於

內部網頁供同仁參考交流，建立組織學習及知識交流平臺，

精進同仁法學知能。 

2、106 年 11 月 24 日舉辦人權、法制及訴願業務研討會。 

3、舉辦法制實務及訴願實務研習班，以加強本府各機關同仁法

制觀念。 

二、訴願業務 

（一）訴願案件受理及辦結情形 

       1、訴願案件收辦情形如下表： 

訴願案件收辦統計表 
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收辦案件 辦理結果 作成訴願決定之進度 正在

辦理

中之

案件 
總

計 

8 月

(含)

前 

未 

結 

收 

案 

合 

計 

駁回 

撤

銷 

撤

回 

移

文 

其

他 
合計 

3 個月

內審決 
百分比 

3 至 5 個

月內審

決 

百

分

比 

逾 5 個

月審決 小計 
實

體 

程

序 

2049 487 1562 1576 1212 865 347 211 58 90 5 1423 1423 100% 0 0% 0 473 

2、訴願案件辦結情形如下表： 

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表 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類

別 

不受理 駁回  撤銷 實質 

撤銷

率 

小

計
(經

訴願

審

結) 

占前

一欄

位百

分比 

撤

回 

移

文 

其

他 

合

計 件數 百分比 件

數 

百分

比 

單

撤 

改

處 

另

處 

部

分

撤

銷 

速

為

處

分 

件

數 

百分

比 不受

理總

件數 

原處

分自

撤不

受理 

不受理

總件數 

原處

分自

撤不

受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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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 347 70 24.39% 4.92% 865 60.79% 2 0 184 25 0 211 14.83% 19.75% 1423 100.00% 58 90 5 1576 

社會 30 16 30.93% 16.49% 66 68.04% 0 0 1 0 0 1 1.03% 17.53% 97 6.82% 14 20 2 133 

財稅 21 10 8.08% 3.85% 97 37.31% 0 0 142 0 0 142 54.62% 58.46% 260 18.27% 4 10 0 274 

民政 2 0 9.52% 0.00% 17 80.95% 0 0 2 0 0 2 9.52% 9.52% 21 1.48% 1 2 0 24 

交通 31 6 72.09% 13.95% 10 23.26% 0 0 0 2 0 2 4.65% 18.60% 43 3.02% 4 3 0 50 

工務 10 3 34.48% 10.34% 19 65.52% 0 0 0 0 0 0 0.00% 10.34% 29 2.04% 2 2 0 33 

地政 10 0 20.00% 0.00% 36 72.00% 0 0 4 0 0 4 8.00% 8.00% 50 3.51% 3 2 0 55 

區政 3 0 60.00% 0.00% 2 40.00%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5 0.35% 0 0 0 5 

產發 2 1 10.00% 5.00% 17 85.00% 0 0 1 0 0 1 5.00% 10.00% 20 1.41% 3 7 0 30 

都發 107 17 35.67% 5.67% 168 56.00% 1 0 10 14 0 25 8.33% 14.00% 300 21.08% 6 12 1 320 

衛生 17 3 18.68% 3.30% 70 76.92% 0 0 4 0 0 4 4.40% 7.69% 91 6.39% 5 1 0 97 

教育 28 1 48.28% 1.72% 27 46.55% 0 0 3 0 0 3 5.17% 6.90% 58 4.08% 1 3 1 63 

勞工 33 5 12.09% 1.83% 215 78.75% 1 0 15 9 0 25 9.16% 10.99% 273 19.18% 8 5 1 287 

環保 27 5 28.13% 5.21% 69 71.88% 0 0 0 0 0 0 0.00% 5.21% 96 6.75% 3 3 0 102 

警察 15 3 65.22% 13.04% 8 34.78% 0 0 0 0 0 0 0.00% 13.04% 23 1.62% 2 2 0 27 

文化 3 0 13.64% 0.00% 19 86.36%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22 1.55% 1 1 0 24 

其他 7 0 26.92% 0.00% 18 69.23% 0 0 1 0 0 1 3.85% 3.85% 26 1.83% 1 14 0 41 

消防 0 0 0.00% 0.00% 6 85.71% 0 0 1 0 0 1 14.29% 14.29% 7 0.49% 0 0 0 7 

捷運 1 0 100.00% 0.00% 0 0.00%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1 0.07% 0 3 0 4 

觀傳 0 0 0.00% 0.00% 1 100.00% 0 0 0 0 0 0 0.00% 0.00% 1 0.07% 0 0 0 1 

備註 一、 不受理總件數含「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」件數。 

二、「實質撤銷率」即「訴願人勝訴率」係「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」件數之百分比加計「撤銷」百分比

欄位內數字。 

3、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訴願決定件數為 1,423 件，提起

行政訴訟件數為 204 件，占決定件數 14.34％；所決定之

訴願案件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結果如下表： 

訴願案件收到法院裁判結果統計表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            項目 

 

判決法院 

收到裁判

件數 

裁判駁回 判決撤銷 

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

地方法院 33 29 87.88% 4 12.12%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74 78.72% 20 21.28% 

最高行政法院 60 52 86.67% 8 13.33% 

備註：收到法院裁判件數包括 106 年 9 月 1 日以前提起行政訴訟之案件。 

4、全力落實訴願準司法化程序如陳述意見、言詞辯論、調

查證據、勘驗及委員審查制度等有關程序正義之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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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擴大人民參與訴願程序，相關辦理情形統計如下表。 

辦理言詞辯論及陳述意見統計表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言詞辯論 陳述意見 

件數 人次 件數 人次 

74 241 22 82 

（二）訴願業務之宣導及服務 

1、提供網站便捷ｅ化服務： 

（1）為方便訴願人提起相關訴願程序，保障其時效利益，本

局網站提供線上聲明訴願、線上申請閱卷、陳述意見及

言詞辯論等多項資訊與查詢之服務。 

（2）本局並建置訴願決定書全文檢索系統，提供全文檢索各

類型訴願案件，民眾、專業人士或各機關得依其個別需

求設定搜尋條件，以找尋參考案例，為全國訴願機關首

創的服務措施。 

2、本局提供電話簡訊通知訴願案件進度服務，訴願人於提出

訴願案件時得一併申請本項服務，透過簡訊發送作業，使

當事人能即時知悉其案件辦理進度，為全國訴願機關首創

的服務措施。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提供本項

服務之訴願案件計 369 件，簡訊通知數計 1,209 通。 

三、國家賠償業務 

（一）國家賠償事件審議 

1、本府各單位員工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

法侵害人民之自由、權利，或市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

欠缺，致損害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時，依法應予賠償之案

件，均依國家賠償法、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、臺北市政府國

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，與請求權人進行

協議，並依法對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權。 

2、為使國家賠償事件處理程序更臻周延迅速，本局致力於簡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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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賠償事件行政流程。又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(以

下簡稱國賠會)每月固定開會審議，以提升審議效率。 

3、落實市民主義，請求權人得請求列席國賠會會議陳述意見，

積極保障市民之權益。 

（二）國家賠償事件審議成果如下表： 

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分析比較表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開會次數 7 

受理件數 
舊受 新受 

64 122 

累計受理件數 186 

 拒絕賠償 
件數 72 

比率 54.14% 

拒絶賠償 

(損失補償) 

件數 1 

比率 0.75% 

和解撤回 
件數 48 

比率 36.09% 

有賠償責任協議

成立 

件數 8 

比率 6.02% 

有賠償責任協議

不成立 

件數 3 

比率 2.26% 

不受理 
件數 0 

比率 0% 

解除列管 
件數 0 

比率 0% 

其他 
件數 1 

比率 0.75% 

本期已結案件數 133 

本期未結案件數 53 

本期已支付賠償總金額 270,572 

四、消費者保護業務 

（一）消費爭議案件處理情形 

1、本局消保官依消費者保護法(以下簡稱消保法)及其相關法規

處理消費者申訴案件、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負責調解本市消費



 8   

爭議調解申請案件，弭止消費糾紛，確保消費者權益。 

2、消保官處理申訴案件成果如下表： 

臺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受理申訴案件辦理情形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辦理情形 案件數 

妥適處理(經消保官協商達成和解、撤案) 584 

協商無結果(消保官協商不成、當事人一造或兩

造未到場) 
971 

尚待處理(未結案件數) 35 

移送他縣市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9 

不受理(非消保法受理範圍已予以婉拒) 59 

發文結案 27 

其他 209 

合計 1904 

3、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調解成果如下表： 

臺北市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案件辦理情形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辦理情形 案件數 

調解成立 56 

調解不成立（含當事人一造

或兩造未到場） 
155 

不受理 9 

撤案 18 

移送他縣市機關 0 

其他 6 

發文結案 3 

未結案 1 

合計 248 

（二）消費者保護之行政監督執行績效 

1、公布「無故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」：106 年 9 月 1

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共公布「無故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

經營者」185 家(次)，提醒消費大眾注意。 

2、發布消費資(警)訊： 

（1）106 年 11 月 9 日公布 106 年第 3 季「未於網站上提供聯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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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之網路購物企業經營者列表」並提醒消費者「臉書不

是網路購物平台，沒有任何交易安全機制」，及彙整常見臉

書消費爭議 Q&A，提醒消費者特別注意。 

（2）107 年 1 月 5 日至冬季旅展查核並發布消費警訊，兆笙環

球股份有限公司（市招：兆笙會館、昇園餐廳）擅自發行

未有銀行信託之禮券。提醒消費者購買禮券時，務必確認

禮券是否確實經金融機構履約保證;亦勿給付高額訂金購

買商品或服務。 

（3）107 年 2 月 1 日至 14 日，由本府相關單位組成聯合輔導小

組針對迪化街食品安全、環境清潔、消防安全及商品標示

等相關項目進行查察，並由商圈自主成立巡邏隊宣導店家

配合「攤棚美化及規範」，及請本市建築管理處(下稱建管

處)依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查處。 

（4）107 年 2 月 5 日於台北國際書展開展前發布消費警訊提醒

消費者，曾多次參與商展的「格連杜曼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因

推廣銷售套書式教材時，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

經本局行政調查後，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進一步查處，並

遭公平會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在案。消費者若所欲購買之

套書式教材主打國外授權者，應就其是否真有國外授權文

件進行確認，並注意其銷售廣告是否屬實。 

（5）107 年 2 月 8 日公布 106 年度受理消費申訴案件共計 13,894

件，消費爭議最多之 5 種類型依序為網路購物、線上遊戲、

通訊及周邊產品、運輸及電信爭議類，提醒消費大眾注意。 

3、消費者保護查核： 

（1）本局消保官與本府教育局、消防局及建管處等相關機關於

106 年度 1 至 8 月進行聯合稽查並於 106 年 9 月 21 日召開

記者會公布查核結果。違規補習班均已依限改善，並經複

查合格。另教育局查獲未立案補習班共計 11 家，業依短期

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未立案補

習班統一裁罰基準發函糾正命其立即停辦，其中 5 家已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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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案程序。 

（2）105 年 9 月至 106 年 6 月，由本府社會局會同本局、消防局

及建管處等機關針對轄內 112 家老人福利機構業者之定型

化契約及公安進行聯合查核，於 106 年 9 月 28 日召開記者

會，並公布查核缺失項目超過 5 項之機構名單。本次查核

定型化契約符合規定者共計 61 家，有缺失者計 51 家，缺

失率近 5 成，目前均已改善完成。 

（3）本局消保官、本府教育局、消防局及建管處、勞動力重建

運用處及臺北市區監理所於 106 年 1 至 9 月止，就臺北市

141 間幼兒園之園務行政暨公安項目進行稽查，並於 106

年 10 月 19 日召開聯合記者會公布重大違規幼兒園名單，

共計查獲 11 家業者違規，均由教育局依法處幼兒園負責人

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在案，目前均改善完畢。 

（4）本局消保官、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消防局針對大型百貨賣場

進行無預警動態公共安全檢查，於 106 年 11 月 2 日召開記

者會公布檢查結果。截至 10 月 31 日已檢查 24 間大型百貨

賣場，其中違反建管規定者有 1 家，已嚴重影響防火及人

群之逃生避難功能，本府都市發展局業依違反建築法第 77

條第 1 項、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新臺幣 12 萬元罰鍰，

現已改善完畢。 

（5）本局消保官及本市殯葬管理處(下稱殯葬處)，針對本市合

法生前契約業者進行財務管理查核，並於 106 年 11 月 23

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檢查結果，查核結果均符合規定。另自

105 年起至 106 年 10 月底止，殯葬處就臺北市違法經營殯

葬服務業及生前契約業者予以裁罰，計 19 件，並公布違規

業者名單。 

（6）本局消保官與本府體育局、消防局、衛生局、建管處及商

業處聯合稽查轄內 101 家公私立健身中心及運動場館，並

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檢查結果。其中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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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化契約」查核扣除單次付費等業者，實際查核共計75家，

初檢不合格計 42 家，主要缺失為契約終止時其退費規定及

會籍（個人教練課程）轉讓不符合「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

應記載事項」之規定，經限期改善後，複查均已合格。 

（7）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(下稱停管處)於 106 年 4 月至 9 月聯合

本局消保官、本府消防局、本府警察局、本市建管處，針

對位於臺北市 22 處百貨公司及大賣場所屬停車場展開稽

查，並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召開聯合記者會公布查核結果，

查核部分項目違規業經停管處命令業者限期改善，現已全

部改善完畢。另公布 106 年迄今查獲路外停車場無照營業

者計 10 家，已依法裁處新臺幣 3,000 元至 1 萬 5,000 元罰

鍰，現已改善完畢。 

（8）本局及本市動物保護自 106 年 5 月起查核特定寵物業者及

市售寵物食品，其中查獲1家業者現場犬隻超過許可數量，

依法裁處新臺幣 4 萬元；另就寵物食品標示部分，標示不

符或未依法申報為 52 件，占稽查總數 54％，經要求業者

限期 45 天內改善，已全部改善完畢。另抽查市售寵物食品

內容物部分，106 年起至 10 月底完成 96 件產品檢測，檢驗

結果均符合寵物食品病原微生物與有害健康物質種類及安

全容許量標準。 

（9）由建管處、消防局及本局消保官於 107 年 1 月份針對轄內

大型百貨賣場進行無預警的動態公共安全檢查，並於 107

年 2 月 8 日召開聯合記者會公布查核結果。本次查核共計

抽查 34 家，其中有 3 家違反建管或消防法規，共計裁罰新

臺幣 54 萬元，現已改善完畢。 

（10）106 年度於各通路抽查「有機」、「產銷履歷」、「CAS」標

章農產(加工)品，並於 107 年 2 月 21 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查

核結果。其中各實體通路及有機農場抽查 1,526 件，合格

率達 99%；而網路平台通路查核 17 件產品有 12 件違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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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率偏高，107 年度將加強網路標章農產品查核。 

（11）本局消保官及本市商業處於 107 年抽查知名且使用率高之

4 家第三方支付平台業者契約是否符合第三方支付服務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並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召

開記者會公布查核結果。4家業者於初檢時多有違規缺失，

經商業處輔導改善後，目前已全數完成改善。 

（12）本局於 107 年 1 月下旬起，偕同本府觀光傳播局(下稱觀

傳局)就 16 家套書教材業者定型化契約進行輔導查核，並

於 107 年 3 月 29 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查核結果。本次查核發

現多數業者所提供簽訂之定型化契約與行政院範本有部分

不符，提醒消費者於購買前多加注意並已向各套書教材業

者加強宣導契約內容應詳實記載。 

（13）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商展不預警查核： 

①106 年 9 月 15 日及 18 日會同本市商業處至世貿一館查核

「臺灣國際室內設計、家具名床大展」。 

②106 年 10 月 27 日及 30 日會同本府觀傳局、衛生局、產業

發展局(下稱產業局)、商業處、財政局及教育局至世貿一

館及世貿三館查核「2017 臺北國際旅展暨第 12 屆海峽兩岸

台北旅展」。 

③106 年 11 月 17 日及 20 日會同本府衛生局、產業局及財政

局至南港展覽館查核「2017 臺灣國際觀光特產展」。 

④106 年 12 月 15 日會同本府衛生局至世貿三館查核「2017

臺北美甲美容博覽會」。 

⑤106 年 12 月 22 日及 25 日會同本府觀傳局至世貿一館查核

「臺北國際婦幼用品大展(冬季展)」。 

⑥107 年 2 月 6 日、7 日及 8 日會同觀傳局至世貿一館及三館

查核「2018 第 26 屆台北國際書展」。 

⑦107 年 3 月 1 日及 2 日會同衛生局、產業局及財政局至世貿

三館查核「第六屆台北國際素食養生暨名茶大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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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 107 年 3 月 16 日及 19 日會同衛生局、觀傳局、產業局、財

政局、商業處及教育局至世貿一館查核「第十二屆台北國

際春季旅展暨觀光特產伴手禮展」。 

（三）106 年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 

1、106 年消費者保護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

   本局於 106 年 9 月 8 日假臺北市立圖書館 10 樓國際會議廳舉

行「106 年消費者保護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」，研討會講題

「高齡化社會之消費者保護-關於適合性原則之運用」及「分

享型運輸服務之消費糾紛與法律運用」，邀請政治大學法律學

系黃立教授擔任主持人，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杜怡靜教授及東

吳大學法律學系陳汝吟教授擔任報告人，政治大學法律學系

吳瑾瑜教授及中原大學法律學系陳乃瑜教授擔任與談人，與

會人數約為 150 人。 

2、消費者保護法治教育宣導課程： 

（1）106 年 10 月 11 日舉辦「106 年度旅館從業人員講習暨參訪

交流」，主辦單位為觀傳局。 

（2）106 年 11 月 8 日舉辦「法治教育宣導兒童消費者保護常識

及網路消費注意事項」，主辦單位為新湖國小。 

（3）106 年 11 月 30 日舉辦「常見消費爭議處理實務-以新興消

費爭議為主題」，主辦單位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。 

（4）106 年 12 月 1 日舉辦「臺北市文山區調解委員研習會」，主

辦單位為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調解委員會。 

（5）106 年 12 月 25 日舉辦「消費者權益知多少-常見的消費爭

議」，主辦單位為臺大醫院北護分院。 

3、企業經營者宣導講座： 

（1）106年11月3日假臺北市立圖書館10樓國際會議廳舉辦「106

年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宣導講座」，由鵬耀法律事務所主

持律師戴智權律師及新北市政府邱惠美參事擔任講師，與

會人數約 84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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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107 年 3 月 14 日假臺北市立圖書館 10 樓國際會議廳與無

店面商業同業公會合辦「107 年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宣

導講座第 1 講」，由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鄧惟中副董

事長、瘋狂賣客（地壹創媒股份有限公司）林珊芝副理及

羅郁涵經理擔任講師，與會人數約 60 人。 

4、消保官與新移民有約宣導計畫： 

     107 年 3 月 27 日於本市松山區公所主辦之「107 年度新移民

閩南語研習班」講授「新移民消費者保護宣導」課程。 

5、高齡消費者保護宣導計畫： 

     107 年 3 月份由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、三民分館、東湖分館、

景新分館、大同分館及葫蘆堵分館分別主辦，舉辦 6 場「銀

髮消費寶典-安養機構篇」之講座。 

6、參訪交流 

    上海市台胞服務中心參訪團(含工商局消保處人員)於 106 年

10 月 25 日蒞臨本局參訪交流消保業務。 

7、其他消保宣導 

    107年 3月 3日協辦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所主辦之 2018

「瞬見未來」音樂會，本局派員至現場發送消保宣導摺頁，

並宣導消費者保護觀念及消費爭議處理相關管道。 

五、採購申訴審議業務 

（一）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處理爭議案件，依案件爭議途徑類型

分析統計如下表： 

政府採購爭議案件受理情形分析統計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爭議途徑類型 案  件  數 百  分  比 

申    訴 15 21.4％ 

調    解 55 78.6％ 

爭議案件總數 70 100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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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3 月處理爭議案件總數計 113 件，處理情

形如下表： 

 

 

採購爭議案件處理情形表(含 106 年 9 月以前處理中未結案件) 
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

處 理 情 形 類    型 案  件  數 

處 理 終 結 

申    訴 22 

調    解 42 

合    計 64 

處  理  中 

申    訴 8 

調    解 41 

合    計 49 

爭議案件總數 113 


